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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浙金·汇城组合 8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事务管理报告
（总第 1 期）

尊敬的委托人/受益人：

感谢您加入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发行成立的
“浙金·汇城组合 8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本信托计划”）。本公司
作为受托人，现将第 1 期（2025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信托事务管
理情况（含信托财产运用和收益情况）报告如下：

一、 信托计划基本情况 

（一）总体情况
本信托计划成立于 2025 年 12 月 23 日，根据信托文件的约定，本信托计划项

下信托资金总规模 31,000 万元（人民币，下同），具体以实际募集为准。信托资金
用于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和固定收益类资管产品，投放期内，受托人向单个
借款项目发放的信托贷款规模（按买入成本计算）不低于信托计划募集资金的 20%、
且不高于 80%，固定收益类资管产品投资比例（按买入成本计）为信托计划募集
资金的 0-20%。本信托计划项下各期信托预计存续期限均不超过 13 个月，自各期
信托成立之日起计算，可提前终止或延期终止，具体以受托人的公告为准。

本信托计划信托财产专户：
开户名称：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杭州分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955930000210439
本信托计划的信托经理为庄刚和羊鸿飞。

（二）增信措施情况

本信托计划项下投向嘉兴市闻川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信托贷款由嘉
兴市嘉秀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投向浙江西塘实业
有限公司的信托贷款由长三角（嘉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本报告期内，本信托计划增信措施未发生变动。

二、 信托计划运行情况 

(一)  资金运用情况

本信托计划分期成立，截至本报告期末，本信托计划共募集信托资金 22,966



 

2

浙江省杭州市香樟街 39号 18层、26-28层，310016
18F,26-28F,No.39 XiangZhang 
Road,Hangzhou,China
电话(Tel)：86-400-866-5588           
传真(Fax)：86-571-87386123

万元，并已将信托资金用于信托文件约定用途。

(二)  信托资产负债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信托计划资产负债情况如下（单位：元）：

信托资产合计 229,845,112.75 

其中：贷款（含本金、应计利息、贷款减值准备等）            229,843,304.12 

信托负债合计 81,795.52     

(三)  信托收益分配情况

根据信托文件关于信托收益计算及分配的相关约定，本信托计划的信托利益
定期核算日为信托计划成立后每自然季度末月 21 日及各期信托终止日。

本报告期内，本信托计划暂无信托利益分配。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信托计划存续规模为 22,966 万元。

(四) 信托单位净值情况

本信托计划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单位净值为 1.0004 元。本信托计划信托单位

净值仅作参考，不代表受益人将实际分配取得的信托利益，信托利益以合同约定

为依据进行清算或分配。

三、 借款人财务情况

本公司恪尽职守、勤勉尽职、谨慎管理，忠实履行信托文件的规定，按时对
借款人的情况进行了解，收集、整理相关数据和信息。

根据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借款人 1 嘉兴市闻川城市
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资产 34,998,397,470.93 元，总负债 22,517,811,449.55 元，
所有者权益 12,480,586,021.38 元；借款人 2 浙江西塘实业有限公司的总资产
23,358,613,775.86 元，总负债 16,859,522,405.05 元，所有者权益 6,499,091,370.81 元。

四、 其他事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信托计划未发生信托资金运用的变更；未发生涉及诉讼或损
害信托财产、委托人或受益人利益的情况。

                               $[Businessseal]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六年一月十五日




